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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安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是 由 偕 德 彰 會 計 師 所 創 設， 二 十 多 年 來 臺 商 陸 續 外
移，事務所也跟隨臺商的腳步橫跨兩岸三地提供服務，自 2001 年起陸續在上海
成立德安諮詢 ( 上海 ) 有限公司、上海德安財富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關係企業。 
由於德安團隊長期對兩岸三地法令及實務的瞭解，協助許多臺商知名企業在中國
順利的發展，得到客戶的認可及肯定。

德 安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給 客 戶 不 只 是 財 稅 方 面 的 專 業 援 助， 我 們 為 兩 岸 三
地 的 臺 商 更 提 供 了 跨 國 投 資 規 劃、 工 商 登 記、 帳 務 外 包、 財 務 稅 務 審 計、 稅
務 規 劃、 外 匯 管 理、 勞 動 人 事、 企 業 購 併、 企 業 籌 資、 市 場 情 報， 近 年 更 致
力 於 兩 岸 及 海 外 財 富 傳 承 業 務， 除 了 以 現 有 德 安 兩 岸 資 源 外， 更 尋 求 更 多 解
決 方 案 以 滿 足 不 同 面 向 客 戶 的 需 求。 由 於 臺 商 越 來 越 國 際 化， 德 安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也 加 入 AICA(Alliance of inter-Continental Accountant) 及
MCMWG(MCMillian Woods Global) 國 際 會 計 師 聯 盟 成 為 會 員， 讓 我 們 的
客戶在許多國家都可以獲得德安專業的服務與協助。

德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D E A N  A C C O U N T A N C Y  F I R 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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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數 股 東 如 何 行 使 權 利  
—— 以 檢 查 權 出 發

文 / 張 詠 勝 會 計 師

前言
公司經營過程中，小股東因持有股數不及大股東 ( 或公司派 )，因此在董事

會也無法獲得一定數量席次，以至於面臨公司重大決策時往往無法參與決策。企
業成長過程中，因經營、資金籌措需引進不同投資人，或者是家族傳承過程中，
因為繼承人較多使股東人數增加造成股權稀釋。本文以保護少數股東權益，維持
公司正常營運出發，說明目前相關法規賦與小股東權益並特別說明小股東最常使
用的《公司法》第 245 條對公司內部知的權利。

少數股東權利
少數股東指的是相較於主要股東的概念，指的是持股比例比較少的股東。下

表係依法條順序列出目前《公司法》針對少數股東相關權益，小股東權利大致分
成發聲權、向法院聲請事項、檢查公司內部文件。在發聲權方面，例如少數股東
提案權、請求 / 自行召開股東臨時會、提出董事侯選名單。向法院聲請事項如裁
定解散、解任董事、為公司提起訴訟、聲請重整等。檢查公司內部文件方面如聲
請法院選派檢查人、聲請法院檢查公司業務及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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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期間 股份 其他

向法院申請裁定解散
( 公司法 §11)

繼續 
六個月以上

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十以上

法院聲請

少數股東提案權
( 公司法 §172-1 第 1 項 )

NA
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一以上
NA

請求董事會 
召集股東臨時會 

( 公司法 §173 第 1 項 )

繼續一年以上
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三以上
以書面記明 

提議事項及理由
依前二項規定召集之
股東臨時會，為調查
公 司 業 務 及 財 產 狀
況， 得 選 任 檢 查 人 

( 公司法 §173 第 3 項 )

特殊情況下， 
自行召集股東會 

( 公司法 §173 第 4 項 )

NA
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三以上
報經主管機關許可

提出董事侯選名單
( 公司法 §192-1 第 3 項 )

NA
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一以上
以書面向公司提出

法院裁判解任董事 
( 公司法 §200)

NA
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三以上
股東會後 30 日內，

訴請法院裁判

請求監察人為公司
對董事提起訴訟

( 公司法 §214 第 1 項 )

繼續六個月以上
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一以上
以書面請求

特殊情況下
得為公司提起訴訟
( 公司法 §214 第 2 項 ) 

繼續六個月以上
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一以上
向法院申請

請求董事會為公司
對監察人提起訴訟

( 公司法 §227 條 

準用 §214 條 )

繼續六個月以上
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一以上
以書面請求

為公司提起訴訟，
追究監察人責任
( 公司法 §227 條

準用 §200 條 )

NA
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三以上
股東會後 30 日內，

訴請法院裁判

表 1

德 安 兩 岸 雙 月 刊
臺灣｜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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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臺灣

少數股東如何行使權利——以檢查權出發

- 持有期間 股份 其他

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
於必要範圍內，檢查
公司業務帳目、財產
情形、特定事項、特
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 公司法 §245 條第 1 項 )

繼續六個月以上
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一以上

檢附理由、事證及說
明其必要性， 

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

聲請重整 
(公司法§282條第1項第1款)

繼續六個月以上
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十以上
向法院聲請

解任清算 
( 公司法 §323 條第 2 項 )

繼續一年以上
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三以上
向法院聲請

清算檢查人—— 
聲請法院檢查 

公司業務及財產 
( 公司法 §352 條 )

繼續六個月以上
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

之三以上
向法院聲請

請求控制公司 
給付賠償 

( 公司法 §369-4 條第 3 項 )

繼續一年以上
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

之一以上
NA

少數股東權利
《公司法》第 210 條雖規定董事會應將章程及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

於公司，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
閱、抄錄或複製，惟股東要求查閱公司相關帳簿，被查閱的公司難免懷疑該股東
別有居心，利用各種理由拒絕而不願積極配合。且《公司法》第 210 條賦予股東
查閱權僅限於基本的公司章程及簿冊，無法進一步取得較詳細會計帳簿憑證以了
解業務、帳務及財產情形，故在上述情況下，設有《公司法》第 245 條少數股東
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規定。

上文提到少數股東權利中，依《公司法》第 245 條，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
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
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
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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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參考會計師公司《會計師擔任檢查人實務指引》2022 年 6 月版

下表列出《公司法》210 條、245 條比較，惟公司內部文件眾多，法條本身
僅為抽象規範，未明定或限制檢查內容及範圍，故常有小數股東請求查閱，而公
司以非法定查閱文件而予以拒絕情況，故本文以實務上判例法院判決檢查範圍為
出發，可知實務上可檢查之內容：

德 安 兩 岸 雙 月 刊
臺灣｜工商

法條 股東權利 範圍 範圍

§210
查閱、抄錄 

或複製

‧ 章程
‧ 股東會議事錄
‧ 財務報表

‧ 章程
‧ 股東會議事錄
‧ 財務報表 

( 依商業會計法 §28 指四大表及其附註 )

§245 檢查

‧業務帳目
‧財產情形
‧ 特定事項
‧ 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常見法院判決內容 1 

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
✔ 會計帳冊及憑證
✔ 財產文件
✔ 四大表
✔ 其他 ( 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

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
✔ 法理上為了提高股東蒐集證據能力，基

本上不限制範圍

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 董事會議事錄 ( 出席名冊、錄音 / 影 )
✔ 採購合約
✔ 關係人交易
✔ 其他內部文件
✔ 其他

特定事項
✔ 內部流程文件
✔ 相關內控文件
✔ 特定交易正確性、合法性
✔ 其他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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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臺灣

少數股東如何行使權利——以檢查權出發

由上頁表 2 可知，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 210 條僅能查閱、抄錄或複製，
且範圍限縮，而《公司法》第 245 條除可聲請法院選派外部檢查人外，範圍包括
業務、財務、財產等項目，因此《公司法》第 245 條可說是少數股東透過外部檢
查最有效的方式。

結論
少數股東的權利可說是一體兩面，對小股東來說，可避免公司內部人利用職

權損害小股東的權利，以股份有限公司來說《公司法》給予股東諸多內部監察權
或外部檢查權，而內部監察權除了形式上需透過監察人行使外，有時監察人亦是
公司派，故效果無外部檢查權來得有效果。而外部檢查權對公司來說有時是小股
東刻意阻礙公司營運，對公司營運反而造成影響，因此除了法院的介入外，平時
良好的公司治理、內控、法規遵循不但不損及股東權利，對於小股東刻意阻礙公
司營運亦有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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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家族企業第一代傳承至第二代過程中，除了有形股票移轉需考量的問題外，

二代接班過程中難免遇到員工管理及向心力的問題，在家族治理與公司治理和諧
運作下，透過公平的股權獎勵與升遷制度，給予員工肯定及信任，除了有效提升
表現外，對接班後公司未來發展亦有很大幫助，本文整理常見員工獎酬種類並加
以說明。

員工獎酬種類
臺灣員工獎酬制度主要規範在我國《公司法》，目前《公司法》所規定的股

權獎酬工具有 : 買回庫藏股發放予員工、員工認股權憑證、員工酬勞配股、員工
新股認股權及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等五種員工獎酬工具，發放對象除「自家公司」
外，亦可及於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公司」或「從屬公司」員工。下表說明現行
《公司法》有關員工激勵制度之種類及說明。

家 族 企 業 傳 承 過 程 中  
員 工 激 勵 制 度 說 明

文 / 張 詠 勝 會 計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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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相關法規 說明

庫藏股轉讓員工 公司法 167-1 自市場上買回庫藏股並在 3 年內
轉讓給員工。

員工認股權證 公司法 167-2 條第 1 項
一定期間內，員工得依約定價格
認購特定數量之公司股份，訂約
後由公司發給員工認股權憑證。

員工盈餘分派 公司法 235-1 條 依公司獲利狀況的定額或比率，
分派員工酬勞，以股權方式給予。

員工新股認購 公司法 267 條
公司發行新股時，保留發行新股
總數百分之十至十五之股份由公
司員工承購。

限制型股票 公司法 267 條 發行股票附加條件。

表 1

項目 庫藏股 員工認股權證 員工盈餘分派 員工新股認購 限制型股票

公司法 167-1 167-2 235-1 267 267

決議方式
董事會特別決議 

( 除法律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 )
董事會特別決議 

並報告股東會
董事會 

特別決議
股東會 

特別決議

是否 
發行新股 N Y N/Y Y Y

股本稀釋 N Y N/Y Y Y

表 2

臺灣｜財富傳承

德 安 兩 岸 雙 月 刊

各類員工獎酬種類說明
不 同 員 工 獎 酬 方 式 對 公 司 及 員 工 均 有 所 差 異， 例 如 以 公 司 角 度 來 說 決 議 方

式、股本稀釋影響程度亦不同。以員工角度來說，取得方式不同、是否有轉讓限
制以及最重要的是稅務影響。從不同角度來看，如何達成公司、員工、股東三贏，
有很多思考點，如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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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傳承｜臺灣

家族企業傳承過程中員工激勵制度說明

庫藏股

所謂庫藏股指的是公司把已經發行的股票買回來，根據不同目的選擇存放或
註銷庫藏股。由於被買回的股票未流通於市場上，庫藏股的性質與未發行股票類
似，特點是無法分配股利，也沒有投票權。庫藏股常見提升每股盈餘，拉抬股價、
特別股或公司債的轉換來源以及轉讓給員工。對公司來說，無既得期間者立即認
列薪資費用，有既得期間於既得期間內逐期認列。對員工來說，員工認股價與交
付日 ( 但依《公司法》規定限制員工在一定期間內不得轉讓者，以可處分日為準 )
股價時價之差額，核屬綜合所得稅之其他所得。

員工認股權證
員工認股權，係指雇主授予員工一定股數的認股權，使員工得於一定期間內

按授予的認股價格認購一定股數的標的股票。對員工來說，認股權執行年度，執
行日標的股票之時價超過認購價格之差額，核屬綜合所得稅之其他所得。對公司
帳務處理來說係於既得期間內逐期認列薪資費用。

公司盈餘分派
《公司法》第 235 之 1 條提到員工盈餘分派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且得以發

行新股或收買自己之股份為之，對公司來說於員工提供服務期間，按期估列薪資
費用。對員工來說以交付股票日之時價計算員工薪資所得。

項目 庫藏股 員工認股權證 員工盈餘分派 員工新股認購 限制型股票

轉讓限制

得限制員工在
一定期間內不
得轉讓（該期
間不得超過 2
年）

不得轉讓。但
因繼承者，不
在此限

無轉讓限制

得限制員工在
一定期間內不
得轉讓（該期
間不得超過 2
年）

得限制員工在一
定期間內不得轉
讓（條件達成前
禁止買賣）

稅務
列入員工其他
所得，依交付
日時價課稅

列入員工其他
所得，於執行
權利日課稅

列入員工薪資
所得，依交付
日時價課稅

列入員工其他
所得，於可處
分日課稅

列入員工其他所
得，於既得日課
稅

課稅時點 可處分日 執行權利日 交付股票日 可處分日 可處分日 
（既得條件達成日）

續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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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財富傳承

德 安 兩 岸 雙 月 刊

員工新股認購
《公司法》第 267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發行新股時，除經目的事業中央主

管機關專案核定者外，應保留發行新股總數百分之十至十五之股份由公司員工承
購」是以股份有限公司在發行新股時，原則上應保留發行新股總數之百分之十至
百分之十五由公司員工先承購。對公司來說，無既得期間者立即認列薪資費用，
有既得期間於既得期間內逐期認列。對員工來說，可處分日標的股票之時價超過
認購價格之差額，核屬綜合所得稅之其他所得。

限制型股票
限制型股票就是公司給與員工股票獎酬時，先約定員工需服務滿一定期間或

達成約定的績效條件才能取得股票。其主要精神是獎勵員工未來的表現而非獎勵
其過去的表現，員工可預先確定努力達到目標後可得到的獎勵，而非達到目標後
再看老板的心情決定給多少獎勵；另外可以避免員工拿到一大筆分紅或獎金後立
即 跳 槽 到 別 家 公 司， 且 不 像 給 與 員 工 認 股 權 或 庫 藏 股， 員 工 需 要 拿 錢 來 換 取 股
票，企業可以選擇用無償的方式給付員工限制型股票，激勵效果更為明顯，所以
不失為一個好的員工獎酬工具。對公司來說於既得期間內逐期認列薪資費用。對
員工來說，可處分日標的股票之時價超過認購價格之差額，核屬綜合所得稅之其
他所得。

員工獎酬種類選擇考量重點及結論
   公司使用何種員工獎酬工具，重要的是如何達成股東和員工的和諧，因為

對 股 東 來 說， 大 部 分 透 過 股 票 進 行 員 工 獎 酬 很 可 能 損 害 股 東 權 益， 造 成 股 權 稀
釋，此外。獎酬工具的選擇亦需要配合公司財務情形、公司獎酬策略及員工財稅
負擔等綜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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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時間，由於國際經營環境的變化，也導致投資者全球投資架構的重
構，有許多台商因此而直接或間接地轉讓了其在中國大陸的股權，從而衍

生了許多稅務問題，如間接轉讓大陸股權是否在大陸繳稅，稅率是多少，應稅所
得如何計算，繳稅地點是否可以選擇等等。

上述轉讓股權的主體即有外籍非居民個人、也有境外的非居民企業，下面就
非居民企業轉讓股權的情況加以說明。

一、非居民企業轉讓境內股權的方式
轉讓方式分為非居民企業向境內居民企業、居民個人轉讓股權、向境外非居

民企業、非居民個人轉讓股權等四種情況：

非 居 民 企 業 轉 讓 境 內 股 權 的 稅 務 問 題
文  /  許 雷 宗 所 長  (  上 海  )

出讓方 受讓方身份 受讓方性質

非居民企業

企業 居民

自然人 居民

企業 非居民

自然人 非居民

表 1

直接轉讓：如果非居民企業直接轉讓其在中國設立的公司股權，稱為直接轉讓。

間接轉讓：如果非居民企業轉讓中國境外的公司的股權，但被轉讓股權的公司又
在中國境內投資，則稱為間接轉讓中國公司的股權，簡稱間接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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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稅務

德 安 兩 岸 雙 月 刊

二、股權轉讓所得是否要在境內納稅
是否要在境內納稅，取決於該轉讓股權所得是否來源於境內，又分兩種情況：

（一）直接轉讓境內股權

非居民企業直接轉讓其持有的境內企業的股權，符合企業所得稅法第三條第
三款的規定，是屬於來源於中國境內所得，應在境內繳納預提所得稅。

（二）間接轉讓境內股權

間接轉讓境內企業的股權，如果是具有合理的商業目的，不以規避境內所得
稅，降低境內所得稅稅負為目的，不需納稅。

不符合上述情況，間接轉讓境內企業股權，會被認定為來源于境內的所得，
需要繳納預提所得稅。

三、是否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依據
（一）下述情況直接判定為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需要納稅：

1、 境外企業股權 75% 以上價值直接或間接來自於中國應稅財產；

2、 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交易發生前一年內任一時點，境外企業資產總額
( 不 含 現 金 ) 的 90% 以 上 直 接 或 間 接 由 在 中 國 境 內 的 投 資 構 成， 或 間
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交易發生前一年內，境外企業取得收入的 90% 以
上直接或間接來源於中國境內；

3、 境外企業及直接或間接持有中國應稅財產的下屬企業雖在所在國家 ( 地
區 ) 登記註冊，以滿足法律所要求的組織形式，但實際履行的功能及承
擔 的 風 險 有 限， 不 足 以 證 實 其 具 有 經 濟 實 質， 即 持 股 平 臺 要 有 經 濟 實
質；

4、 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交易在境外應繳所得稅稅負低於直接轉讓中國應
稅財產交易在中國的可能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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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中國

非居民企業轉讓境內股權的稅務問題

（二）同時滿足下列條件的，可認定為具有合理商業目的，不需要納稅：

1、 交易雙方的股權關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股權轉讓方直接或間接擁有股權受讓方 80% 以上的股權 ;

(2) 股權受讓方直接或間接擁有股權轉讓方 80% 以上的股權 ;

(3) 股 權 轉 讓 方 和 股 權 受 讓 方 被 同 一 方 直 接 或 間 接 擁 有 80% 以 上 的 股

權。

境 外 企 業 股 權 50% 以 上 ( 不 含 50%) 價 值 直 接 或 間 接 來 自 於 中 國 境 內 不 動
產的，本條第 1 項第 (1)、(2)、(3) 目的持股比例應為 100%。

上述間接擁有的股權按照持股鏈中各企業的持股比例乘積計算。

2、 本次間接轉讓交易後可能再次發生的間接轉讓交易相比在未發生本次間
接轉讓交易情況下的相同或類似間接轉讓交易，其中國所得稅負擔不會
減少。

3、 股權受讓方全部以本企業或與其具有控股關係的企業的股權 ( 不含上市
企業股權 ) 支付股權交易對價。

四、稅率、納稅地點、扣繳義務人

（一）稅率

根 據 企 業 所 得 稅 法 第 四 條， 第 二 十 七 條 的 規 定， 非 居 民 企 業 所 得 稅 率 為
20%，但根據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九十一條的規定，減按 10% 執行。

（二）納稅地點

中國《國家稅務總局關于非居民企業所得稅源泉扣繳有關問題的公告》（國
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7 年第 37 號，簡稱「37 號文」）第七條規定預提所得稅由
扣繳義務人向扣繳義務人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和解繳代扣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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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納稅地點為扣繳義務人所在地的所得稅主管稅務機關，分為三種情況：

1、 受讓方為居民個人，納稅地點為該居民個人住所地，即戶籍所在地或經
常居住地。

2、 受讓方為居民企業，納稅地點為該居民企業所在地的所得稅主管稅務機
關。

3、 受讓方為非居民的企業或自然人（未在境內經常居住），受讓方在境內
無主管稅務機關，此種情況下，納稅地點為所得發生地主管稅務機關。
理由如下：

37 號 文 第 七 條 規 定， 扣 繳 義 務 人 應 當 自 扣 繳 義 務 發 生 之 日 起 7 日
內向扣繳義務人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和解繳代扣稅款，而非居民的
企業或自然人（未在境內經常居住）在境內無主管稅務機關，無法履行
扣繳義務；

37 號 文 第 九 條 規 定， 扣 繳 義 務 人 未 依 法 扣 繳 或 者 無 法 履 行 扣 繳 義
務的，取得所得的非居民企業應當按照企業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規定，
向所得發生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繳納未扣繳稅款。

（三）扣繳義務人

分 3 種情況：

1、 受讓方為居民個人：扣繳義務人為居民個人；

2、 受讓方為居民企業：扣繳義務人為居民個人；

3、 受讓為為非居民的企業或自然人，扣繳義務人與納稅人相同，為取得所
得的非居民企業。即轉讓方自行向被轉讓股權企業所在地的主管稅務機
關申報納稅。

（四）納稅申報時間

《37 號 文 第 七 條 》 規 定 扣 繳 義 務 人 應 當 自 扣 繳 義 務 發 生 之 日 起 7 日 內 向 扣
繳義務人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和解繳代扣稅款。

中國｜稅務

德 安 兩 岸 雙 月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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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中國

非居民企業轉讓境內股權的稅務問題

附錄：相關法規

1、《國家稅務總局關于非居民企業所得稅源泉扣繳有關問題的公告》（ 國
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7 年第 37 號）

2、《 國 家 稅 務 總 局 關 于 非 居 民 企 業 所 得 稅 管 理 若 干 問 題 的 公 告 》( 國 家 稅
務總局公告 2011 年第 24 號 )

3、《國家稅務總局關于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財產企業所得稅若干問題的公
告》(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5 年第 7 號 )

4、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

5、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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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 預 製 菜 」 商 店  
看 相 關 食 品 銷 售 類 企 業  
如 何 選 擇 經 營 範 圍

文 / 高 雪 麗  工 商 部 經 理

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宅經濟的興起，方便食品的銷售量呈現爆發式增長，
有 數 據 顯 示， 疫 情 開 始 後 淘 寶 上「 方 便 麵 ( 泡 麵 )」 及 相 關 關 鍵 詞 增 長 了

數百倍；以往單一的方便食品已經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口味豐富、操作方便
快捷的食物是大眾所迫切需求的。古話說民以食為天，在疫情出行受限的日子，
在家就能吃到「大廚」口味的菜肴是多麼幸福的事情。

在市場需求的驅動下，「預製菜」應運而生，市場前景一片大好。據中國企
業家雜誌相關文章報導：「疫情的影響下，預製菜在近年來迅速走紅。國海證券
曾預計，6-7 年內，它可能成長為萬億元規模的龐大市場。這個領域也快速彙聚
了大量玩家，海底撈、西貝等傳統餐飲企業，盒馬、叮咚買菜等生鮮電商平臺，
以及安井食品、金龍魚、雙匯等大型食品企業，甚至還有碧桂園、深圳地鐵、農
夫山泉等『跨界者』，都紛紛入場。」

叮咚買菜、美團買菜等農產品供應商近年來在 app 上也開設了預製菜專窗。
相 信 經 歷 過 上 海 疫 情 的 人 們 都 有 參 與 過 搶 菜， 疫 情 期 間 叮 咚 買 菜 上 的 預 製 菜 如
「拳擊蝦」、「小酥肉」，美團買菜的預製菜品牌「象大廚系列」等一上架即售完，
一菜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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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商

德 安 兩 岸 雙 月 刊

圖 1：生活品供應 app 當中「預製菜」的按鈕，都放在明顯可見的地方。

預製菜行業正處於高速發展期，相信很多企業也躍躍欲試，加入會很難嗎？
經營範圍該如何選擇？下面我們從現有的預製菜企業的登記信息來進行分析。

一、什麼是預製菜？
可以總結為烹飪即食、加熱即食、開袋即食的預包裝食品。不用切菜、洗菜，

味道已調好，只要撕開食品包裝盒，按說明簡單加工一下即可享用，食客不用再
為不會做飯或做飯時間而苦惱。具有方便、高效、出品穩定的特點。

從概念中我們可以知道，預製菜銷售企業即食品銷售、食品生產、食品加工
企業。

二、如何選擇合適的經營範圍呢？
企業經營範圍是行政審批的關鍵，也是影響新公司註冊難易度的主要因素，

所以我們首先要會選擇合適的經營範圍。從行政網站上可以看到，食品的範圍很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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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應該如何選擇合適的經營範圍呢？我們從現有的規模較大的預製品企業來
分析經營範圍的選擇及相關監管要求。

西 貝 功 夫 菜 是 較 早 佈 局 預
製 菜 行 業 的 餐 飲 企 業 之 一。 早
在 2019 年 9 月， 西 貝 功 夫 菜 就
推出了西貝羊蠍子作為第一道預
製 菜 產 品。2020 年 西 貝 成 立 了
內蒙古賈國龍功夫菜食品科技有
限 公 司 專 門 銷 售「 賈 國 龍 功 夫
菜 」， 並 在 北 京 等 地 開 設 了 門
市。

工商｜中國

從「預製菜」商店看相關食品銷售類企業如何選擇經營範圍

圖 2：搜尋引擎當中針對「食品銷售」的結果也是玲瑯滿目。

圖 3：賈國龍功夫菜 (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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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商

德 安 兩 岸 雙 月 刊

通過「企查查」上信息我們可以看到該公司于 2020 年成立，經營範圍與食
品有關的是：餐飲管理、銷售食品、食品生產、食品經營、食品流通、餐飲服務（中
央廚房）、食品互聯網銷售（銷售預包裝食品）。

我們知道要銷售食品，除正常登記註冊外，會需要申請食品經營許可證 ( 或
備案 )。從該公司的經營範圍可以看出該公司除了銷售已包裝好的預製菜之外，
還會涉及菜品的生產即「餐飲服務（中央廚房）、食品生產」，還會需要申請食
品生產許可證。這類企業在註冊時，除了倉庫存放條件的要求，監管部門還會對
生產場地面積、環境評估、食品生產流程、生產設備、人員資質等提出相應的要
求並進行審查。

「 味 知 香 」 於 2021 年 4 月 27 日 在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正 式 上 市， 品 牌 隸 屬 于
蘇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國內第一家預製菜 A 股上市公司，該公
司專注於半成品菜的研發、生產和銷售。

圖 4：「企查查」平台上針對「賈國龍功夫菜」的搜尋結果。

圖 5：「企查查」平台上針對「味知香」的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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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賈國龍功夫菜一樣，味知香不僅涉及銷售、生產，還涉及到了產品的配送
即「普通道路貨物運輸；貨物專用運輸（冷藏保鮮）；自營和代理各類商品及技
術進出口業務」，需要申請相應的許可證，如「道路貨物運輸許可證」，監管部
門會審查公司的車輛信息、司機資質、安全管理人員等信息。

但味知香旗下銷售的門店，經營範圍僅為「食品銷售」。

綜上所述，我們經營範圍裡需要根據公司的實際經營內容來選擇，如預製菜
專賣店，那經營範圍我們可以根據食品的類別選擇「食品銷售」或「食品銷售（僅
銷售預包裝食品）」，如涉及互聯網銷售，還可以增加「食品互聯網銷售（僅銷
售預包裝食品）」，並進行相應許可或備案的申請即可。

若涉及生產、運輸等審批事項，則需滿足相應的審查條件，並申請相應的許
可證。

圖 6：「企查查」平台上針對「味知香分公司門店 ( 門市 )」的搜尋結果。

工商｜中國

從「預製菜」商店看相關食品銷售類企業如何選擇經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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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安 兩 岸 雙 月 刊

三、其他注意事項

1、選擇合適的地址

為了保證食品的安全衛生，審查機關會會要求食品銷售企業一定要有相應規
模的倉庫用於存放食品。且不同的食品對儲存條件有不同的要求；如肉類食品，
會需要冷藏保鮮，倉庫除了貨架外還會需要有冰櫃。

2、設置與業務需求相匹配的註冊資金

根據現行《公司法》「第二十六條【註冊資本】有限責任公司的註冊資本為
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全體股東認繳的出資額。法律、行政法規以及國務院決定
對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資本實繳、註冊資本最低限額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如
一般食品銷售企業註冊資金為認繳制，沒有最低資本額要求，公司可根據業務需
求自行約定註冊資金。

中國國內預製菜產業雖然火熱，但仍處於發展初期，數據顯示，目前中國有
超過 6.8 萬家預製菜相關企業。其中，近 58% 的企業成立於 5 年內。為了化營
商環境助推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近年來各地政府持續深化簡政放權措施，積極
推進「放管服」改革，對食品銷售等行業的審批制度也進行了優化，便利食品企
業的登記註冊。德安致力於協助台商在大陸投資已二十餘載，協助過許多臺灣知
名的餐飲、食品銷售企業落戶大陸，有著豐富的經驗，用高效的價值回報每一個
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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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製 新 能 源 進 入 市 場 驅 動 的 新 階 段
文  /  文 驥 俊  投 資 部 項 目 經 理

2 017 年以前，中國新能源汽車市場處於發展初期，國家購置稅減免和車價補
貼的雙重刺激是市場的主要驅動力，但彼時的新能源汽車市場顯然缺乏自發

驅動力。

2018 年，新能源汽車銷量首超 100 萬台，相關政策支持更加注重「質」，
同時各類汽車玩家湧入，產品供給逐漸豐富，新能源技術及配套設施逐步發展，
中國新能源汽車市場邁入「政策主導」的多元驅動階段。

2019 年下半年至 2020 年上半年，國內新能源汽車市場經歷「至暗時刻」，
伴隨著行業補貼退坡、燃油車促銷、突發疫情等因素影響，國內新能源汽車銷量
出 現「 滑 鐵 盧 」。2019 年 下 半 年 至 2020 年 上 半 年 期 間， 國 內 新 能 源 汽 車 銷 量
遭遇連續 12 個月的同比下滑，2019 年下半年的累計銷量同比下跌達到 31%，
2020 年上半年疊加了疫情影響，同比跌幅更是擴大到 41%。

2020 年下半年開始，國內的新能源汽車市場迎來「涅槃重生」，電動化成
為大勢所趨。2020 年下半年國內市場逐步走出上半年的疫情陰霾，再結合各項
促 進 新 能 源 汽 車 消 費 政 策 的 出 臺，2020 年 7 月 國 內 新 能 源 汽 車 銷 量 自 過 去 12 
個月以來首次由負轉正，同比增長由 6 月的 -32% 跳升至 +23%。自此國內新能
源汽車銷量的強勢增長便延續至今。其中 2021 年國內新能源汽車銷量高達 350 
萬 輛， 同 比 增 長 高 達 165%， 遠 超 2021 年 年 初 市 場 預 期 的 200 － 220 萬 輛。
2022 年延續了強勢的增長勢頭，1 月－ 6 月期間除了 4 月受疫情影響銷量同比
增 速 下 滑 至 45%， 其 餘 月 份 的 同 比 增 長 率 都 保 持 在 100% 以 上， 上 半 年 累 計 銷
量達到近 200 萬，同比增長 117%。經歷過「至暗時刻」後，國內新能源汽車市
場「涅槃重生」，行業電動化趨勢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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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資本市場

今年以來由於芯片短缺，傳統原材料價格上漲，再加上物流運輸、庫存成本
等生產成本的增加，造成車企的成本壓力巨大，最終導至業內普遍將車輛價格漲
價。但反應到銷售量上，今年國內新能源汽車銷量仍然保持強勁增長。2022 年
3 月至 6 月，即使考慮進了受疫情嚴重影響的 4 月，這 4 個月的累計銷量仍然
實現了同比 100% 左右的高速增長，反而實現了量價齊升。由此可見，當下國內
新能源汽車行業已經邁過了補貼和政策驅動的階段，逐步完善的基礎設施加上較
燃油車更加智能舒適且節能環保的駕乘體驗，消費者對於新能源汽車的認知和接
受度正在進一步提升，行業已然進入了市場驅動的新階段。

造車新勢力乘風起航

當下國內新能源汽車市場的玩家可以分為 5 類：傳統車企下的傳統豪華品牌
（例如奔馳和寶馬）、傳統外資品牌（例如豐田和本田）、傳統自主品牌（例如
吉利和長城）；還有當下熱門的新勢力品牌，分為外資新勢力品牌（例如特斯拉）
和自主新勢力品牌（例如蔚來、小鵬和理想）。根據中國汽車流通協會 2021 年
的數據，可以看到傳統自主品牌仍占主導份額，占國內新能源車市場超 60% 以
上的份額。排在第二第三都是新勢力品牌，自主新勢力和外資新勢力市場份額分
別達到 16.2% 和 11.8%。對比 2020 年的數據，可以看到除了新勢力品牌，其
他品牌類型的份額均有下降，自主新勢力品牌增長強勢，正在蠶食著其他品牌類
型的份額。

根據 2022 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用戶調研的數據，市場上的高潛用戶對於國產
新勢力品牌有著遠超其他品牌類型的偏好。過去新能源汽車份額主要集中在傳統

德 安 兩 岸 雙 月 刊

圖 1：中國新能源汽車市場迎來強勢反彈

中國新能源汽車銷量 ( 左軸 / 單位：萬輛 ) 同比增場率 ( 右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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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市場｜中國

中國製新能源進入市場驅動的新階段

自主品牌，隨著國產新勢力和其他品牌類型的新能源車型陸續交付，用戶可選擇
比較的選項越來越多。其中新勢力品牌「年輕、科技、前衛、話題性」等品牌形
象和獨到的競爭優勢已經逐漸深入人心，例如小鵬年輕運動的定位和其領先的自
動駕駛和智能駕駛艙技術；蔚來高端品牌的定位和「海底撈式」的用戶服務。

蔚來將持續定位 30 萬以上中高端價位，維持其當下品牌的高端定位，同時
將規劃推出面向大眾市場的中低端副品牌；小鵬將在今年完成旗下中大型純電動 
SUV 小鵬 G9 的上市與交付，屆時其產品價格區間將上探至 15—40 萬；理想
當 前 推 出 的 車 型 皆 為 中 高 端 混 動 SUV， 公 司 預 計 從 2023 年 起， 每 年 將 至 少 推
出兩款純電車型，實現增程和純電雙輪驅動。

在行業競爭格局方面，蔚來、小鵬和理想作為國內頭部的造車新勢力，在產
品力、技術能力、品牌影響力等各方面都在業內有著重要地位。三者之間互為競
爭對手，但也存在著差異化競爭，其各自有著不同的市場定位、產品體系、銷售
服務體系等。在當前行業高速增長的「藍海」背景下，三者都憑藉自身競爭優勢
在行業內佔據著一席之地。

隨著蔚來的產品矩陣向更低的價位段下探，而小鵬和理想則進一步向更高價
格段的產品發起攻勢，未來在某個細分價位段偏安一隅的情況將難再現。再結合
小鵬向中高端 SUV 市場的進軍，殺入蔚來和理想的腹地；理想加大投入進入純
電汽車領域，三家頭部造車新勢力之間的競爭勢必將更加激烈。

新能源汽車消費群體催生市場消費新經濟

新能源車主的年輕化趨勢正在顯現。整體來看，新能源車消費者平均年齡在
35 歲以下，且在 45 歲以下的各個年齡段的人群占比均高於燃油車人群，他們對
高科技、新體驗抱有好奇心，願意支付一定溢價，同時也被新能源車輛設計時尚、
新潮所吸引。

其次，在新能源車消費者中，女性消費者占比已接近 1/3，相較于燃油車時
代有較大提升。女性消費者普遍對燃油車的機械感和駕駛快感沒有執念，更容易
被新能源產品所打動，尤其在那些標榜「女性友好」的車型面前常常駐足。

金額單位：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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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 在 新 能 源 車 消 費 者 中， 本 科 及 以 上 學 歷 者 相 較 燃 油 車 高 出 約 10%，
且在白領、金融、科研等知識密集型職業上佔有更高的比例，在全體新能源車主
中 占 比 超 過 30%。 同 時， 這 部 分 人 群 對 新 鮮 事 物 的 接 受 度 和 嘗 試 意 願 都 更 高，
同時也具備更強的時代責任感，認同新能源車的環保理念。

以及，新能源車消費者更容易被專業性較強或彰顯生活品位的事物吸引。例
如，新能源車消費者在戶外運動、汽車、寵物潮玩、電子產品等方面展現出較燃
油車車主更高的興趣偏好，因為這些領域有更深厚和豐富的知識值得挖掘，可以
通過這些興趣，彰顯用戶的獨特個性及生活品質。

新能源車消費者的差異化人群特質決定了其正在衍生出一些特有的產品與服
務需求，我們發現，中國新能源汽車市場的各種新型消費經濟正在悄然登場。

「Z 時代經濟」——主打先鋒產品概念，激發技術支付意願

Z 時代消費者屬於數字時代的原住民，是對前沿科技和個性化配置有較高支
付意願的人群，但也要求這些產品真實可靠，所謂支付意願都需要建立在對技術
充分理解與認可的基礎上。

「她經濟」——主打精緻車型和美好生活，吸引女性消費者

針對新能源車消費者中近三成的女性消費者，各大新能源主機廠在高低兩端
市場共同發力，推出大量「女性友好」的新能源車型。另外，不少新能源車企為
女性車主量身打造了一系列小範圍線下主題活動，為後期長久的售後服務粘性與
漣漪銷售機會打下了堅實基礎。

「顏值經濟」——主打新能源車洗美改裝，迎合個性化客群需求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當下的年輕消費者更加自信，也更加願意彰顯自己的
選擇與態度，對於汽車外形和裝飾也有著更高的個性化需求。另外，更多的汽車
清洗、原廠改裝與養護用品正在接入主機廠的官方體系之中。

中國｜資本市場

德 安 兩 岸 雙 月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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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新能源進入市場驅動的新階段

「無憂經濟」——主打無憂訂閱式服務，鎖定售後增長點

傳統的汽車售後網絡頻遭詬病，售後服務體驗費時費力，而無憂服務的核心
是讓消費者為高效和省心支付溢價。在這種模式下，用戶所期待的不僅是服務完
成時間足夠短，而是能否實現無感服務，給予消費者更多自主安排時間的餘地。

「品質經濟」——主打高品質標準化服務，建立專業口碑

新能源車消費者認同「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在購車前往往會習慣性地在
線 上 獲 取 信 息 並 自 行 進 行 研 究 判 斷， 在 售 後 服 務 時， 也 關 注 門 店 清 晰 的 品 牌 標
識、認證的新能源服務能力、豐富的售後零配件種類、專業的服務設備。無論是
在銷售還是售後環節，只有標準化的專業服務才能贏得新能源車主的青睞。

邁入新能源時代，新能源車主和傳統燃油車車主呈現出不同的特質，並形成
了新能源汽車消費行為的新特點，催生出諸多新能源汽車市場消費新經濟。

面對國家雙碳目標、汽車產業轉型升級等多方需求，新能源車產業已成為未
來中國最具確定性的產業之一，持續的高速、高質量發展幾成定局。我們十分堅
信近兩年新能源汽車的強勁增長並不是簡單的週期性波動，而是開啟新能源車黃
金時代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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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及 大 陸 配 偶  
如 何 繼 承 臺 灣 地 區 遺 產 ？

文 / 偕 德 彰  所 長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60
條規定 :「被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民者，關於繼承，依該地區之規定。但在

臺灣地區之遺產，適用臺灣地區 之法律。」，同法第 66 條又規定「大陸地區人
民繼承臺灣地區人民之遺產，應於繼承開始起三年內以書面向被繼承人住所地之
法院為繼承之表示；逾期視為拋棄其繼承權。」，這說明了大陸地區人民是可以
繼承臺灣地區人民之遺產，但是要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這是有別於臺灣地區繼
承人的規定，須受到臺灣相關法律的限制。筆者就以下議題分別來探討大陸地區
人民及大陸配偶，繼承臺灣地區遺產相關事宜：

一、大陸地區人民可以繼承臺灣人的遺產嗎？
兩 岸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第 一 條 開 宗 明 義 說 到：「 為 確 保 臺 灣 地 區 安 全 與 民 眾 福

祉， 有 關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往 來 所 衍 生 相 關 之 法 律 問 題， 均 規 範 於 該 條
例 中， 而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繼 承 臺 灣 地 區 人 民 遺 產 之 相 關 規 定 亦 包 含 於 此 條 例 」。

所 謂「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 係 指 在 中 國 大 陸 地 區 設 有 戶 籍 的 人 民， 亦 即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無 論 其 已 來 臺 灣 居 留、 居 住 或 結 婚， 在 未 依 法 取 得 中 華 民 國
國 籍 以 前， 均 屬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惟 如 屬 已 在 臺 灣 設 有 戶 籍 者， 理 當 已 為
臺 灣 地 區 人 民， 而 不 受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中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繼 承 臺 灣 地 區 遺 產 所 規 範 的 限 制 ）。 特 別 注 意 同 條 例 第 3 條 規 定： 本
條 例 關 於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之 規 定， 於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旅 居 國 外 者， 適 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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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 財富傳承

另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六條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繼承臺灣地區人民
之遺產，應於繼承開始起三年內以書面向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為繼承之表示；
逾期視為拋棄其繼承權。之後便不能再要求繼承，意即我國對於大陸地區人民採
表示繼承而非當然繼承主義。

二、大陸地區人民 
　　可以繼承「不動產」嗎？有無限額？

大陸地區人民可以細分為三類：

一、非大陸地區配偶之大陸地區人民。

二、大陸地區配偶。

三、具有長期居留資格之大陸地區配偶。

一、「非大陸地區配偶之大陸地區人民」不得繼承不動產， 
並有 200 萬元之限制：

1. 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67 條第一項規定，被繼承人在臺灣地區之遺

產， 由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依 法 繼 承 者， 其 所 得 財 產 總 額， 每 人 不 得 逾 新

台 幣 200 萬 元。 超 過 部 分， 歸 屬 臺 灣 地 區 同 為 繼 承 之 人； 臺 灣 地 區

無 同 為 繼 承 之 人 者， 歸 屬 臺 灣 地 區 後 順 序 之 繼 承 人； 臺 灣 地 區 無 繼

承人者，歸屬國庫。

2. 又按同條例第 69 條規定，大陸地區人民原則上不得直接繼承不動產

( 不得將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為大陸地區人民所有 )，故臺灣地區人

民 遺 產 中 若 有「 不 動 產 」， 應 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之 繼 承 權 利 折 算 為 價

額。 但 其 為 臺 灣 地 區 繼 承 人 賴 以 居 住 之 不 動 產 者，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不

得繼承之，於定大陸地區人民應得部分時，其價額不計入遺產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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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人民及大陸配偶，如何繼承臺灣地區遺產？

二、「大陸地區配偶」不得繼承不動產，但無 200 萬元之限制

自民國 98 年 8 月 14 日起，按修正後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67 條第五項規
定，當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時，本於婚姻關係之生活及財產
權益，不適用同條例第 67 條第一項及第三項總額不得逾新臺幣 200 萬元之限制
規定。意即「大陸地區配偶」繼承臺灣地區遺產，已不再有金額之限制，但仍需
同條例第 69 條規定限制，不得繼承不動產。

三、「具有長期居留資格之大陸地區配偶」得繼承不動產 ( 有條件 )， 
且無 200 萬元限制

按修正後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67 條第五項規定，當該大陸地區配偶已經
移民署許可而係「具有長期居留資格之大陸地區配偶」，得繼承以不動產為標的
之遺產（可辦理繼承登記為不動產之所有權人）。但若該不動產為臺灣地區繼承
人「賴以居住」者，仍不得繼承之，於定大陸地區繼承人應得部分時，其價額不
計入遺產總額。

關於大陸地區人民繼承臺灣地區不動產的方式，請參考下「圖 1」。

圖 1

不動產

非臺灣繼承人 
賴以居住

臺灣繼承人 
賴以居住

配偶以外之繼承人

長期居留資格 (✖)

長期居留資格 (⭕)：登記為不動產的所有人 (⭕)

：計算大陸地區繼承人應得部分時，遺產的總額不包含此不動產

◆ 登記為不動產的所有人 (✖)

◆ 只能就不動產的部分 
折算價額再進行分配

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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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之不動產者， 
　　於定大陸地區繼承人應得部分時， 
　　其價額不計入遺產總額

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七條第四項規定 : 「遺產中為臺灣地區繼
承人賴以居住之不動產者，大陸地區繼承人不得繼承之，於定大陸地區繼承人應
得部分時，其價額不計入遺產總額。」

例 如： 某 甲 死 亡 後， 留 有 800 萬 之 房 屋 乙 棟， 及 存 款 200 萬 元， 而 其 繼 承
人某乙為大陸地區人民，另某丙則為臺灣人，則依據我國繼承法之規定，乙丙原
均應繼承取得相當於 500 萬元之 (800 萬 +200 萬 ÷2) 遺產，惟乙不得取得不動
產， 故 該 不 動 產 登 記 為 丙 所 有， 且 因 乙 之 繼 承 上 限 為 200 萬， 故 丙 僅 需 給 付 乙
200 萬元，即完成遺產之分配。又若某甲所遺留之上開 800 萬元房屋，係屬臺灣
地區繼承人丙所賴以居住者，則此一房屋之價值即不需算入遺產總額加以分配，
此時，某乙所可分得之遺產即為 100 萬元 (200 萬 ÷2)。因為該不動產系臺灣地
區繼承人賴以居住之，所以該不動產其價額不計入遺產總額。

四、臺灣繼承人得直接申請辦理 
　　繼承不動產登記之情形？

按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大 陸 地 區 配 偶 除 外 ） 因 繼 承 所 得 財 產 總 額， 每 人 不 得 逾
200 萬元，超過部分，歸屬臺灣地區同為繼承之人。又臺灣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
之不動產，大陸地區人民不能繼承之。

倘遺產中的不動產「僅有一戶住宅」者，得由臺灣地區繼承人自行切結「該
不動產確係在台繼承人賴以居住，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無須再檢附法院證
明文件、身分證明文件及已受領繼承財產應得對價之證明文件，直接向地政機關
辦理繼承登記即可，亦不必等到大陸地區繼承人因逾期未向法院為繼承之表示，
而視為拋棄繼承後才可辦理。

如遺產中有超過「一戶住宅」之不動產者，除臺灣地區繼承人與大陸地區人
民就「賴以居住之不動產」的認定達成協議並有確實證明文件，得依法辦理繼承
登記外，應由臺灣地區繼承人以司法途徑確認其不動產是否為「賴以居住之不動
產」後，再行辦理繼承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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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人民及大陸配偶，如何繼承臺灣地區遺產？

五、前順序大陸地區繼承人拋棄繼承權後， 
　　後順序大陸地區繼承人得繼承之期限為何？

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第一項規定 :「大陸地區人民繼承臺灣地
區人民之遺產，應於繼承開始起三年內以書面向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為繼承之
表示；逾期視為拋棄其繼承權。」所稱「繼承開始起三年內」，係指自被繼承人
死亡時起算三年而言，是大陸地區人民繼承臺灣地區人民遺產，應在被繼承人死
亡時起算 3 年內為繼承之表示，方得避免繼承之法律關係久懸不決，進而達到穩
定臺灣地區經濟秩序及保障共同繼承人權利之立法本旨。

因此，得為繼承之大陸地區後順序或親等較遠之親屬，如遇前順序或親等較
近之大陸地區人民逾三年未表示繼承而視為拋棄其繼承權時，因繼承開始起已屆
滿三年，即不得再為繼承之表示；至於因前順序或親等較近之大陸地區繼承人於
三年未屆滿前均依法拋棄繼承權者，得為繼承之大陸地區後順序或親等較遠之親
屬，仍應於繼承開始起三年內為繼承之表示，始得繼承臺灣地區人民之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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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 生 技 醫 藥 產 業 發 展 條 例 》 自 民 國 111 年 1 月 1 日 起 施 行， 為 配 合 此 次 修

正經濟部陸續預告增訂或修訂相關 8 項辦法，目前共有以下修正：

一、2022 年 8 月 4 日－經工字第 11104603290 號   
✔《生技醫藥公司審定辦法》

二、2022 年 8 月 15 日－經工字第 11104603350 號  
✔《生技醫藥公司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緩課股票認定作業辦法》 
✔《生技醫藥公司發行認股權憑證作業辦法》

三、2022 年 8 月 24 日－  
經工字第 11104603140 號 ; 台財稅字第 11104646460 號  
✔《生技醫藥公司投資機械設備或系統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個人投資生技醫藥公司所得額減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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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22 年 8 月 30 日 -	
經工字第 11104603230 號 ; 台財稅字第 11104650980 號
✔ 修正《生技新藥公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

法》，名稱並修正為《生技醫藥公司研究與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
辦法》；

✔  修正《營利事業適用生技新藥公司股東投資抵減辦法》，名稱並修
正為《營利事業適用生技醫藥公司股東投資抵減辦法》。

中國
2022 年 9 月 14 日中國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公告	2022 年第 17 號

中國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關於製造業中小微企業繼續延緩繳納部分稅費
有關事項的公告。



35

兩岸稅務新訓

德 安 兩 岸 雙 月 刊

《德安兩岸雙月刊》 
2022 年 9、10 月 

發行人｜偕德彰  
總編輯｜張詠勝 張如眉 
美　編｜劉文賢 
發行日｜ 2022 年 9 月 15 日 
發行所｜德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本刊物中的資訊僅為一般資料，僅供讀者參考用，讀者在沒有諮詢專業意見前，不
應根據本刊內容作出任何決定。其內容未經德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同意不得任意轉
載或作其他目的之使用。若有任何事實、法令或政策之變更，德安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保 留修正雙月刊內容之權利。 © 2022 德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臺北所 –  

地址 :110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59 號 8 樓 
電話 : (02) 2528-8588 
傳真 : (02) 2528-8299 
E-MAIL:deancpa@dean-cpa.com 
http://www.dean-cpa.com

羅東所 –  

地址 :265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 207 號 
電話 : (039)575561 
傳真 : (039)550198

臺中所 –  

地址 :407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七路 186 號 15 樓之 6 
電話 : (04) 2254-4165

上海辦公室 –  

德安諮詢 ( 上海 ) 有限公司 
北京中名國成會計師事務所 ( 特殊普通合夥 ) 上海分所 
地址 : 上海市徐匯區虹梅路 1905 號 208 室 ( 遠中科研樓 / 近宜山路口 ) 
電話 :021-63028866 
傳真 :021-53018627 
網址 : www.dean-sh.com

德安兩岸三地服務範圍  

審計服務 
稅務服務 
帳務外包服務 
工商登記服務 
外資 ( 陸資 ) 來臺投資服務 
中國投資服務 
境 ( 海 ) 外投資服務 
個人財富傳承規劃服務 
港澳人士移民臺灣 
財稅專業徵才服務 
財務顧問服務

上海德安微信公眾號

臺灣德安官方網站

上海德安官方網站

臺灣德安 LINE 好友

 © 2022 德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